
111年 5月 25日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110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通過 

附表六 

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學術倫理案件監管計畫及改進措施計畫書 
案件編號：000-OAERI-000-0000 

第一部分：被檢舉人資料與案件簡述 

姓 名  職 稱  

任職（就學/

畢業）單位 

 

案 情 簡 述 
 

 

處 分 內 容 
 

 

第二部分：對被檢舉人之監管計畫 

監 管 事 項  

執 行 情 形  

第三部分：對被檢舉人之所屬單位改進措施計畫 

所屬單位改

進措施計畫 

 

其 他 事 項  

承 辦 人 員 簽 ( 章 )  連 絡 電 話  

所 屬 單 位 

主 管 簽 ( 章 ) 

 
一級單位主管簽 (章) 

 

備註： 

一、表格如不敷使用，請自行增列。 

二、依「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學術倫理案件處理要點」第十六點規定，請經手人員簽署附表七「國立陽明交通大學

學術倫理案件利益迴避暨保密聲明書」。 

三、填寫完畢後，送學術倫理與研究誠信辦公室保存。必要時，該表單內容送上級權責機關備查。 

 


